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证编号： 

             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天启 328 号天玑聚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易业务申请表               查收益 

重要提示： 

在签署本《交易业务申请表》前，请您仔细阅读《中航信托•天启 328 号天玑聚富集合资金信托合同》以及
《中航信托•天启 328 号天玑聚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/申购风险申明书》，独立作出是否认购/申购信托单位
的决定。上述信托文件置于受托人的营业场所和公司网站（www.avictc.com）。 

您签署本《交易业务申请表》并交付信托资金即视同签署《中航信托•天启 328 号天玑聚富集合资金信托合
同》，即表明您已详阅上述信托文件，并同意受上述法律文件的约束，愿意接受相应的信托投资风险。本信托
计划投资风险相对较低，但本信托计划的受托人、保管银行均未对本信托计划的业绩表现或者任何回报之支付
作出保证。 

合同编号 

（受托人填写） 
AVICTC2013X0045—（           ） 特别提示： 

请用黑色、蓝色钢笔或者签字笔

填写，如有选择项，请在□内划

√，任何涂改请加盖公章或者签

字证明。如大、小写金额填写不

一致，则视为无效委托申请。 

委托人姓名/名称  

联系电话  

证件类型 
□ 身份证   □ 护照   □ 军人证   □ 营业执照   

□ 组织机构代码证   □ 其他 

证件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

授权代理人  手机号码  

交易类型 □ 认购 
□ 首次申购 

□ 追加申购 

□ 全部赎回 

□ 部分赎回 

认购/申购金额 (大写)人民币： (小写) 
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

           

后续申购处理 
如开放日申购不成功是否自动转入下一开放日申购？（“认购”此栏不填） 

□ 是     □ 否，资金退还至划出账户 

赎回份额 

（部分赎回时需填写） 

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 

（小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 

采用非现场交易方式再次加入的委托人特别声明：本人/本单位签署本《交易业务申请表》的行为视作同

时认可并签署了《认购/申购风险申明书》，本人/本单位最近一次提交的首次申购文件除《交易业务申请

表》以本次提交为准外，其他文件和所填信息未发生变化仍然有效。本人/本单位仍然受认购/申购风险申

明书及其所载明的全部信托法律文件的约束，并愿意接受相应的信托投资风险。 

 

委托人签署（声明：本人/本单位保证所提交的文件和信息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）： 

个人投资者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构投资者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签署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业务经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核 ： 


